
植
草
砖
，
非
机
动
车
充
电
桩
停
车
位
54辆

植
草
砖
，
非
机
动
车
充
电
桩
停
车
位
165辆

(H=32.95m
)

(H=93.05m
)

(H=24.00m
)

4F

20F
5F6F

2F

庭
院

车
行
（
后
勤
）
出
入
口

主
要
出
入
口

主
要
出
入
口

医
疗
综
合
楼

庭
院

庭
院

庭
院

医
疗
综
合
楼

(行
政
办
公
部
分
)

次
要
出
入
口

办
公
入
口

厨
房
货
物
及
药
品
入
口

(医
疗
主
体
部
分
)

4F

2F

路

山

朗

大道 苑 科
科

研
综

合
楼

20F/B4
H=92.6m

5F/B4
H=24M

地
下

车
库

出
入

口

液
氧

储
罐

地
下

车
库

入
口

急
诊

入
口

主
入

口

19F

地
下

车
库

出
入

口

住
宅

8F

住
宅

8F

住
宅

7F

办
公

10F

办
公

12F
办

公
10F

10.00 5.03 27.65 4.50

1.43

6.04
22.90

95.30
5.00

10.00

27.65

84.69

23.69
46.00

10.10

124.24

10.00

4.50 10.00
21.65

4.00

13.75

3.28

13.00 2.31

56.96

35.00 3.12

2.14

7.00

3.23

4.00

4.00

地
下
轮
廓
线

耐
火
等
级
一
级

1.003.301.40

6.5721.00

18.47
66.96

10.00

9.00
86.30

8.85 18.82

5.94

5.09

人
行

路

建
筑
退
线

3.00

15.30

松
坪
山

公
园

85.00

连
廊

（
仅

3F）

连
廊

（
仅

2F）

连
廊

（
仅

7F）

7F

4#栋
B座

南
塔

(三
期

建
筑

)
H=83.0m 17F/B4

H=34.8m

4#栋
A座

北
塔

（
三

期
建

筑
）

12F

13F

14F
15F

16F

17F

10F
11F

H=93.9m 21F/B4
耐

火
等

级
一

级

7F/B4

12F

10F12F

7F

7F

20F

9F

10F
12F

13F

14F
15F

16F

17F

10F
11F

9F

8F

镂
空

构
架

6F

6F

5F

地
下
轮
廓
线

用
地
红
线

地
铁

接
驳

出
入

口

车
行

出
入

口
朗

                  祥
                 二

                   路

乌石头路

南
楼

住
院

出
入

口

地
铁
出
入
口

门
诊

出
入

口

北
楼

住
院

出
入

口

车
行

出
入

口

公
交
车
站

消
防

扑
救

场
地

松
坪

山
公

园

车
行

出
入

口

车
库

出
口

车
库

入
口

（
兼

消
防

出
入

口
）

(兼
消

防
出

入
口

）

5.94

11.87

10.20
3.00

9.40
3.90

5.86

19.16

33.20

4.90
7.56 1.70

5.00

64.30

13.20
20.00

64.70

15.77

一
级
退
线

二
级
退
线

一
级
退
线

二
级
退
线

4.50

阴
影
部
分
不
在
本
次
报
建
范
围

阴
影
部
分
不
在
本
次
报
建
范
围

建
筑
退
线

地
下
室
轮

廓
线

用
地
红
线

3.00

6.00

9.00

地
下
室
轮
廓
线

用
地
红

线

建
筑
退
线

用
地
红
线

用
地
红
线

地
下
室
轮
廓
线

8.4015.00

建
筑
退
线

地
下
室
轮
廓
线

用
地
红
线

4.50

9F

2F

高
层

建
筑
 8F

高
层

建
筑

 8F

多
层

建
筑

 7F

多
层

建
筑

 7F

多
层

建
筑

 3F

7F

3F

高
层

建
筑

 10F

高
层

建
筑
 12F

办
公

 10F

单
层

建
筑

 1F

多
层

建
筑

 4F

多
层

建
筑

 7F

多
层

建
筑

 7F

建
筑

多
层

多
层

建
筑
 

33.64

68.89

33.06

地
下
室
退
线

地
下
室

退
线

3.00

地
下
室
退
线

3.00

4.50

151.25

5.28

3.00

9.00

6.00

3.12

项
目
区
位
示
意
图

车
位
数
量
计
算
说
明

1、
充
电
桩

根
据
《
深
圳
市
城
市
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
第
6.4.2.5条

，
“
鼓
励

配
建
停
车
场
设
置
充
电
桩
，
新
建
各
类
建
筑
物
配
建
停
车
场
、
社

会
公
共
停
车
场
须
按
照
停
车
位
数
量

 30% 的
比
例
配
建
充
电
设
施

。
”
，
本
期
工
程
车
位
571，

按
30%计

，
188个

。

2、
无
障
碍
车
位

根
据
《
无
障
碍
设
计
规
范
》
GB50763-2012，

第
8.10.1条

，
按

2%比
例
做
无
障
碍
车
位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阜

外
医

院
深

圳
医

院

三
期

建
设

项
目

总
体

21-AE-023
01

施
工

图
建

筑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阜

外
医

院
深

圳
医

院
三

期
建

设
项

目
总

平
面

图

A

深
圳

市
建

筑
工

务
署

工
程

设
计

管
理

中
心

总
平

面
图

1:500

1、   图
中
所
标
尺
寸
均
为
建
筑
外
包
尺
寸
，
标
注
单
位
为
米
，
建
筑
定
位
坐
标

设
计
说
明

为
建
筑
轴
线
交
点
坐
标

2、
本
项
目
符
合
《
无
障
碍
设
计
规
范
》
（
GB 50763-2012）

的
要
求
;

3、
本
项
目
的
设
计
方
案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日
照
标
准
，
按
照
本
方
案
建
设
后
，

本
项
目
对
周
边
现
状
建
筑
国
家
规
范
规
定
的
日
照
标
准
未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

5、
本
项
目
面
积
核
算
以
按
GBT50353-2013《

建
筑
工
程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规
范
》
为
标
准
;

6、
室
外
各
种
场
地
做
法
详
室
外
工
程
做
法
表

7、
用
地
红
线
与
地
形
图
依
据
一
二
三
期
合
宗
用
地
图
,宗

地
号
T404-0051，

8、
本
项
标
高
±
0.000=17.80米

测
绘
单
位
：
深
圳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调
查
测
绘
中
心
。
测
绘
日
期
：
2025.07.11

地
下

室
退

线

用
地

红
线

 

建
筑

主
要

出
入

口
 

图
例

场
地

主
要

出
入

口

地
下

停
车

出
入

口

已
建

建
筑

,非
本

次
报

建

新
建

建
筑

用
地

周
边

现
状

建
筑

建
筑

退
线

 

2.00

0.6

非
机

动
车

停
车

位

地
下

轮
廓

线
 

4、
本
项
目
设
计
符
合
《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
GB 50016-2014）

(2018版
）
要
求
;

耐
火
等
级
为
一
级


